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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新店區公所 函
地址：231231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1段86號

8樓

承辦人：吳俊明

電話：(02)29112281 分機1001

傳真：(02)89146704

電子信箱：AQ616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2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店民字第111237774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 (1112012870_AEW_111D2003659-01.odt、

1112012870_AEW_111D2003660-01.odt)

主旨：為辦理「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」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

薦作業，惠請協助並轉知所屬同仁踴躍報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選舉委員會111年2月17日新北選一字第

111000018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8條、第59條規定，投開票所主

任管理員、主任監察員及半數以上管理員須為現任公教人

員，先予敘明。

三、旨揭選舉定於111年11月26日(星期六)舉行，本所誠邀有意

願擔任主任管理員之公教人員組隊報名參加，請主任管理

員招募主任監察員及管理員10人。為期選務工作順利，亦

請貴機關鼓勵所屬同仁踴躍報名本區投開票所工作人員。

四、檢送「投開票所工作人員登記卡」1份，請逐項填寫完整

後，於111年4月25日（星期一）前免備文以傳真或電子信

箱方式逕復本所民政課彙辦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
臺北市政府 1110224

*AAAA1110107051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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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

副本：

81


